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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邢 台 市 行 政 审 批 局

邢市监发〔2021〕34 号

关于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
落实对失信企业联合惩戒措施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审批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直各有关

部门、有关招标代理机构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，保障

公平竞争，促进企业诚信自律，落实对失信企业开展协同监

管和联合惩戒措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企

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、《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

备忘录》、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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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、《市场

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

神，就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落实对失信企业联合惩

戒措施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，应严格按照《企业
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第十八条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

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信用约束机制，在政府采购、工程

招投标、国有土地出让、授予荣誉称号等工作中，将企业信

息作为重要考量因素，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

企业名单的企业依法予以限制或者禁入。”的规定，对被列

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依法予以限

制或者禁入。

二、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如下内

容：“投标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

的将被限制或者禁入。相关单位可登录‘全国企业信用信息

公示系统（http://www.gsxt.gov.cn/）’查询拟投标企业的

‘经营异常信息’和‘严重违法信息’，查看其是否被列入

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企业名单。投标人应在公示系统中

打印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，文末附

《报告》样式），并在首页加盖企业公章（同时加盖骑缝章），

作为投标材料一并提交。”

三、投标人在响应招标前，应登录“全国企业信用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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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系统”，查询“经营异常信息”和“严重违法信息”，自

查是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企业名单。如被列入，

应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移出后，再参与招标投标活动。

四、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，应审查投标材料中是否

提交了《报告》，重点查看《报告》内的“经营异常信息”

和“严重违法信息”。同时登录“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”，对照《报告》，查询投标企业是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

或者严重违法企业名单。如被列入，应该对其投标资格予以

限制或禁入。

五、行政审批部门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适时组织督查工

作，逐步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对失信企业的联

合惩戒机制。

六、查询企业信用信息，应登录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,网址 http://www.gsxt.gov.cn/。也可用手机扫描以下

二维码，下载安装官方 APP或直接扫描微信小程序即可查询。

iphone 版 android 版 微信小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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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登陆公示系统后，搜索企业名称，进入“企业信用信息”

页面后，分别点击“经营异常名录信息”和“列入违法失信

企业名单（黑名单）信息”，即可查询该企业是否被列入经

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。在以上页面点击“信息打

印”按键，即可打印出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》（加盖企

业公章有效）。

以下是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河北）”页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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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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